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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洁 通讯员 平安君

12月12日下午1点，杭州市富阳区渌

渚镇某村村民L来到了镇孝善平安工作室，

参加调解会。从去年8月起，村民L以千岛

湖配水工程造成损失等为由屡次信访。

但这一天，他发现所有相关部门的工

作人员都来了：民警回答了配水工程爆破

作业中产生震动、噪音等问题；镇村干部解

答了土地征用、农林水利政策；纪委干部答

复了村干部不作为的问题；司法所人员从

情与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巡回法庭人员解

释了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条件和结果……

村民L最后接受了平安工作室的意

见。这是富阳区建立‘最多跑一地’矛盾化

解联动机制以来，解决的又一起疑难信访

案件。

突破防线
调解实现“最多跑一地”

“以往，面对相对复杂的矛盾纠纷，单

靠几个人也是有心无力，往往最终的解决

是历经多时多地，上行至最后一道防线

——法院的判决。”渌渚镇综治办专职副主

任章忠军告诉记者，“但是，现在通过‘最多

跑一地’联动机制，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

决。”

富阳撤市建区后，应对城乡一体化进

程中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凸

显问题，于去年4月，在新登地区探索构建

“最多跑一地”矛盾化解联动机制，充分整

合政法部门、社会组织等资源，力求实现矛

盾纠纷调解部门“劲往一处使”，老百姓“最

多跑一地”。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总结，“最

多跑一地”做法基本形成，从今年11月开

始在全区推广。

“‘最多跑一地’联动机制的核心是联

动，是广泛参与。”富阳区委政法委委员、综

治办副主任杜斌介绍说，为此，富阳区构建

了“1+4+X”的多元联动调解架构。“一地”

指一个乡镇（街道）；“1”指乡镇（街道）综

治中心平台，“4”指公安、检察、法院、司法

四个部门，“X”指针对具体个案时需要联

合协调的其他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及社

会力量。其中，综治中心平台是“最多跑一

地”联动机制的中枢。

“现在，乡镇（街道）、政法系统和全区

各级各部门人人都是参与者。”章忠军说，

“矛盾纠纷调解，我们再也不会孤军作战

了。”

微信群里发“英雄帖”
“智囊团”给答案

11月13日晚上7点多，渔山乡墅溪村

村民汪某驾驶小型机动车，行驶在春永公

路金虎机械有限公司路段时，与行人李某

相撞，导致李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下转2版）

“英雄帖”招来“智囊团”“联合调”开出“复合方”
杭州市富阳区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最多跑一地”

爱心冬衣
暖和！

12月24日，在安吉县生态

广场，环卫工人、外来务工人员正

在开心地挑选御寒冬衣。据了

解，安吉县昌硕街道妇联联合安

吉“两山公益”募集了1500余件

七成新以上的爱心冬衣，免费发

放给有需要的困难群众，让他们

温暖过冬。

夏鹏飞 摄

导读

本报记者 李媛媛

从元旦起，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信

息主体，国家机关将可以对其采取限制参

加政府采购、限制高消费、限制任职资格、

限制享受财政资金补助、限制参加表彰奖

励活动、撤销荣誉称号等一系列惩戒措

施。这个消息来自 22日在杭州召开的

《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新闻发

布会。

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18

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公共信用信

息的归集与披露、激励与惩戒、信息主体

的权益保护等作了规定，为建立健全公

共信用信息管理体制机制提供了法治

保障。

建立信用修复制度

什么是公共信用信息？《条例》规定，公

共信用信息指的是国家机关、法律法规规章

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

群团组织等在履行职能过程中产生反映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以下统称信息主体）信用状况的数

据和资料。

为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和隐私，《条

例》又规定，自然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

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以及法律、法规

规定禁止归集的自然人的其他信息禁止归

集；未经本人书面同意，自然人收入、存款、

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以及纳税数额

信息不得归集；自然人的公共信用信息，通

过政务共享和查询的方式披露，除法律、法

规有明确规定外，不予公开。

为建立自我纠错鼓励机制，《条例》建

立了信用修复制度，规定有不良信息的信

息主体具有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消除不良

影响等情形的，可以提出信用修复申请。

实施限制任职资格等惩戒

运用信用激励与惩戒手段，让守信者

受益、失信者受限，是《条例》的重要内容。

《条例》对信用激励措施作原则规定，明确

各级国家机关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在实施

行政许可、财政性资金和项目支持、公共资

源交易等方面对守信主体采取激励措施，

并鼓励金融机构和其他市场主体对信用状

况良好的信息主体给予优惠、便利。

同时，《条例》区分失信行为性质和严

重程度，明确惩戒措施。对一般不良信息

主体，以加强行政监管为主要约束手段；对

因损害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破坏市

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等严重失信行

为而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主体，国

家机关可以对其采取限制参加政府采购、

限制高消费、限制任职资格、限制享受财政

资金补助、限制参加表彰奖励活动、撤销相

关荣誉称号等一系列惩戒措施。而且，法

人、非法人组织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应

当标明对严重失信行为负有责任的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的信息；国

家机关可以依法对该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和实际控制人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戴震华

认为，上述规定，不仅注重正向激励，更注

重充分发挥失信惩戒这一倒逼机制的作

用，对营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

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失信者 元旦起将被限制高消费、任职资格
《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明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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